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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二讀《2017 年稅務（修訂）（第 4號）條例草案》的發言全文： 

 

代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7 年稅務（修訂）（第 4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財政司司長在二零

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財政預算案》內宣布的措施，把利得稅豁免範圍擴

大至以私人形式發售並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和控制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去年六月，立法會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以訂立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作為一個基金結構的法律框架。這是政府發展資產管理業的重要措施，

旨在令香港的基金註冊平台更多元化，提升香港製造基金的能力，帶動對

整個基金服務鏈的需求。然而，單靠為新的基金工具建立法律框架並不足

夠。基金經理選擇基金註冊及管理的司法管轄區時，稅務待遇是一個考慮

因素。 

 

  根據現行稅制，不同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所享有的待遇並不相同。當

中，離岸和向公眾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享有利得稅豁免，但以私人

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則須繳付利得稅。鑑於稅務待遇不一

致，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基金大多會繼續以離岸模式運作，而未必會選擇根

據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在香港註冊。這與我們引入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結構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我們因此建議修訂《稅務條例》，為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締造公平的稅務環境。 

 

  我們建議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須符合四項條件才可

享有利得稅豁免，以確保可享稅項豁免的基金具一定規模，以及基金不會

是由少數投資者或相關聯人士控制，以免造成避稅漏洞。四項條件為： 

 

（一）公司必須是居港者，並在香港進行中央管理和控制。換言之，公司

必須在岸； 

 



（二）公司必須為「非集中擁有」，以確保公司並非由一小撮投資者持有。

否則，在香港進行證券交易並須繳付利得稅的投資者，可藉把業務重新包

裝成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從而避免繳稅； 

 

（三）公司必須投資於證監會訂明的可投資資產類別。投資範圍基本上應

符合證監會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即主要為證券及期貨），

以及若干訂明的資產類別（即外匯交易合約、存款、外幣、存款證及現金）。

我們同時會容許一定程度的靈活性，讓這類基金可按最低額豁免規則（即

以不超過基金以市場價格計算的資產總值的百分之十為限），投資於其他

資產類別；以及 

 

（四）公司的交易必須透過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持牌或註冊以進行第

9 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或認可金融機構，在香港進行或安排

進行，以確保公司會在香港進行大部分活動，並聘用本地投資經理，促進

香港經濟發展。 

 

  為照顧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能遇到的實際運作情況，就稅務豁免而

言，此等公司可以由接受首名投資者當日起計，有 24 個月時間以符合擁

有權條件。另外，我們亦建議提供安全港安排，讓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可在

某些正常縮減活動或暫時且無法控制的情況下，獲准在未能符合「非集中

擁有」條件及最低額豁免規則要求的情況下繼續營運。 

 

  這是香港首次向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基金提供稅務豁免。我們充分

理解必須在鞏固香港資產管理業的發展，以及防止避稅的需要之間取得平

衡。就此，我們會訂立防止避稅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一）即使符合最低豁免規則，所有從不可投資資產類別的交易所得的利

潤均必須課稅。這是要防止有基金藉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把應課稅收

入（例如出售香港不動產所得的利潤）轉為免稅收入； 

 

（二）如居港者持有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百分之三十或以上的實益權益，將

須繳付利得稅。這是防止居港者利用開放式基金型公司作為掩飾，藉以獲

得稅項豁免；以及 

 

（三）投資經理因提供服務而收取的代價或報酬，不論代價或報酬是以甚

麼形式提供，均須繳付利得稅。 

 

  代主席，擬議的稅務豁免可以提升香港作為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註冊地的競爭力，從而帶動對本地資產管理、投資顧問和其他

相關專業服務的需求。我們已就立法建議諮詢業界，回應者普遍支持建

議。我期望議員能夠支持《條例草案》，以便稅務豁免可一併與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制度在二零一八年落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

位。 

 

  代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